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珠环责改字〔2026〕2001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振国肿瘤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振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X9CLH9M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海虹路27号振国大厦第1层101室，103室-106室，第2-6层，第7层702-708室
我局于2025年12月15日、12月16日、12月30日对你单位进行调查，发现你单位存在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2023年12月8日至2025年10月31日期间，你单位在珠海市香洲区海虹路27号振国大厦第1层101室，103室-106室，第2-6层，第7层702-708室处，将Ш类医用射线装置（医用诊断X射线透视摄影系统）用于肝动脉灌注手术。该行为属于未按照许可证规定种类和范围从事射线装置使用活动。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材料证明：

1、2025年12月15日、12月16日你单位提供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劳务合同书及劳动合同书，证明你单位主体适格和授权委托关系合法。

2、2025年12月15日、12月16日、12月23日、12月30日你单位提供的关于珠海振国肿瘤康复医院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珠环建表[2004]028号）、关于珠海振国肿瘤康复医院使用Ⅲ类医用X射线装置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的批复（珠香环建[2014]119号）、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珠海振国肿瘤康复医院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辐射安全许可证（粤环辐证[C0060]）、设备购置发票、设备及铭牌照片、振国肿瘤门诊患者登记本、广东省珠海市社会医疗单位收发专用发票发票联、职业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报告；2025年12月10日、2025年12月15日、12月16日、12月17日、12月30日我局制作或调取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及视频、固辐科关于移送涉嫌环境违法问题线索的函及内部签报、珠海市生态环境局香洲分局关于珠海振国肿瘤康复医院有限公司环境违法线索调查情况的函及内部签报，证明你单位存在未按照许可证规定种类和范围从事射线装置使用活动的违法行为。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禁止无许可证或者不按照许可证规定的种类和范围从事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生产、销售、使用活动。”的规定。
依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未按照许可证的规定从事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生产、销售、使用活动的；”之规定，现责令你单位立即停止未按照许可证规定种类和范围从事射线装置使用活动的违法行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7日内将完成整改情况书面报我局。

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你拒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我局将申请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125号工商大厦18层东座1804室

邮政编码：519000

联系人：罗先生、陈先生

联系电话：0756-2128712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1月6日


